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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六题：流动支付服务 

2016 年 12月 7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蒋丽芸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近年，越来越多利用智能手机进行付款及人对人转帐的服务（流动支

付服务）面世。该类服务为市民带来方便的同时，亦产生新的保安及私隐

问题，情况令人关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当局有否措施保障市民使用流动支付服务时的权益，以及防止服务

供应商滥用所取得的客户个人资料；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自《2015 年结算及交收系统（修订）条例》

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效以来，当局有否检讨现行法例是否足以规管流动

支付服务；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三）当局有否计划于明年推出宣传计划，教育及提醒市民在使用该等流

动支付服务时需注意的事项，特别是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及私隐；如有，

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因应科技和市场发展，政府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实施了《支付系统

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条例）。在条例下，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获

赋权实施多用途储值支付工具的发牌制度，及处理相关的监管和执法工

作。 

 

  根据条例，任何人在香港发行储值支付工具必须领有金管局发出的牌

照。所有储值支付工具持牌人必须遵从金管局发出的指引，当中明确要求

持牌人设立稳健及有效的制度、管理政策和程序，以确保支付业务安全而

有效率，能够有效地保障使用者的储值金，以及管理支付业务的相关风险。 

 



  在个人资料保障方面，储值支付工具持牌人必须遵守《个人资料（私

隐）条例》及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出的有关指引，并须采取适当安排

保障客户的个人资料。 

 

（二）条例的实施，有助确保储值支付产品及零售支付系统的运作安全稳

健，以及其使用者得到妥善保障。金管局会密切留意科技和市场发展，并

根据规管流动支付服务的经验，在有需要时优化监管制度。 

 

（三）金管局一直与不同的机构（例如香港银行公会、香港警务处等）合

作，透过多元的方式及渠道（包括教育短片、电台宣传声带、报章漫画、

《汇思》刊物及公开教育讲座等），提醒市民怎样安全使用电子银行服务，

包括保护智能手机。 

 

  此外，金管局亦推出储值支付工具的专题宣传活动，教育公众在使用

储值支付工具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尤其是要了解使用条款和个人资料的处

理，以及按实际需要决定储存于储值支付工具的金额。有关教育信息亦以

短片、宣传声带、动画、平面广告等不同形式，于电视、电台及其他媒体

发放。金管局会在有需要时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 

 

 

完 


